
立法會 CB(2)2287/04-05(01)號文件  

摘錄自二零零五年六月九日  
葵青區議會康樂及文化委員會  

第二次會議紀錄 (二零零五／零六 )擬稿  
 
 
葵青區文康設施工程計劃的進展  
青衣長亨附近配水庫用地興建五人足球場及休憩公園  
（康樂及文化文件第 18、 18a 及 19／ 2005-2006 號）  
 
1. 主席歡迎康文署高級行政主任 (策劃事務 )二伍錫熙先生及康樂

事務經理 (葵青 )劉玉明先生出席此次會議。她告知委員，他們將會參

與有關“葵青區文康設施工程計劃的進展＂、“青衣長亨附近配水

庫用地興建五人足球場及休憩公園＂、“要求盡快發展葵涌第二期

為公園事宜＂及“要求青衣藍澄灣 140 號地段以西至青衣路一幅休

憩用地盡早建成公園＂議程的討論。  
 
2. 伍錫熙先生簡介康樂及文化文件第 18／ 2005-2006 號。他補充
說，康文署應委員會及其轄下跟進葵涌公園－進一步發展工程工作
小組的要求，已聯同建築署研究以小型工程的形式發展葵涌公園，

局部開放公園予市民使用。不過，由於工程涉及改善食水渠、污水

渠、加設傷殘人士通道和圍欄等基礎設施，工程估價超過 1,500 萬元
的小型工程撥款上限，工程因此未能以小型工程進行。該署會繼續

就上述發展計劃進行覆檢，並會就工程未來路向，徵詢委員會的意

見。  

 
 
 
 
 
康文署  

 
(劉碧堅議員於下午三時十分到達。 ) 
 
3. 主席告知委員，“立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跟進兩個前市政局遺留

下來的康樂及文化設施計劃小組委員會＂於本年五月十日來信，邀請

區議會就康樂及文化文件第 18a／ 2005-2006 號所載有關兩個市政局

遺下來的康樂及文化設施工程計劃提出意見，該份文件內有關葵青區

的工程項目已加上“ *＂號，方便委員參閱。她請委員省覽該份文件。 
 
4. 委員省覽康樂及文化文件第 18a／ 2005-2006 號。  
 
5. 雷可畏議員指出，康樂及文化文件第 18／ 2005-2006 號同時提及
“青衣長亨附近配水庫用地興建五人足球場及休憩公園＂，他建

議將兩項議程合併討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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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委員會通過將“葵青區文康設施工程計劃的進展＂及“青衣長

亨附近配水庫用地興建五人足球場及休憩公園＂  兩項議程合併

討論。  
 
7. 雷可畏議員提出以下的意見：  
 
(i) 青衣區的人口增加近 30 000 人，青衣室內運動場的使用率不斷

上升，繁忙時間的使用更為緊張。因此，他認為當局應重新考

慮優先發展青衣第 4 區體育館。  
 
(i i) 康文署在康樂及文化文件第 19／ 2005-2006 號第 6 段建議在青

衣長亨附近配水庫的發展計劃加入長者健體設施，他希望了

解有關改動會否對工程的籌備造成延誤，因而拖慢該署向財經

事務及庫務局小型建築工程撥款委員會提交撥款申請的工作。  
 
8. 丁衍華議員提出以下的意見：  
 
(i) 他指出，青衣區雖然已設有兩間體育館，但規模較小，不敷應

用。此外，該等體育館的分布並不平均，長青、長亨、長宏以

至長康現時並沒有類似的設施。為此，他認為青衣第 4 區體
育館應予優先發展。  

 
(i i) 葵涌公園的基本建設費用頗高，他建議康文署將該等設施工程

與局部發展公園休憩設施的工程分開，以免因基本建設而令有

關發展的費用超出 1,500 萬元小型工程的上限，拖延公園的發
展。  

 
9. 黃志坤議員贊同當局應優先發展青衣第 4 區體育館。此外，他
認為設施的使用率固然受場館的位置影響，但當局在推廣及宣傳上

的工作也同樣重要。他指出，康文署在設計體育館時通常採用劃一

的模式，以便公眾可享用各類設施。他建議該署因應各區環境的需

要，設定某項設施為某場館的重點發展項目，以達“大同小異＂之

效。此舉可避免區內出現某類設施供應過多的情況，影響場地的使

用。  
 
10. 主席請各委員就康樂及文化文件第 18及 18a／ 2005-2006號所載
的工程項目優先次序提出意見，以便將有關意見向“立法會民政事

務委員會跟進兩個前市政局遺留下來的康樂及文化設施計劃小組委

員會＂反映。  
 
11. 黃耀聰議員提出了以下的意見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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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他認為，康樂及文化文件第 18a／ 2005-2006 號所載的工程項目

優先次序已按實際情況適當地排列，他對有關次序沒有意見。  
 
(i i) 葵青區人口高達 50 萬，但區內至今仍沒有任何暖水游泳池設

施。他建議當局在區內增設有關設施，或將現有游泳池改建為暖

水游泳池。  
 
(iii) 委員支持當局爭取資源，盡速落實各項工程。不過，康文署在落

實興建設施的硬件之餘，亦應留意人手等軟件是否可作出配合，

千萬不要因遷就工程費用，令場地日後沒有足夠經費聘請人手跟

進設施的管理工作，因而衍生各式各樣的管理問題，影響服務質

素。  
 
12. 黃光武議員問及，“青衣長亨附近配水庫用地興建五人足球
場及休憩公園＂的工程是否同時以工務工程及小型工程兩種不同的

的形式申請撥款。  
 
13. 伍錫熙先生就委員的意見及提問作出以下的回應：  
 
(i) 康文署理解委員期望盡快落實青衣第 4 區體育館工程，署方會

定時檢討市民對各類文康設施的需求，並在政府財政情況許可

的情況下，爭取盡快落實有關工程。現時葵青區共有七個體育

館，該等設施尚有吸納新增使用率的空間，因此暫時未有迫切

需要興建上述體育館。  
 

 
康文署  

(ii) 康文署與建築署現正就青衣長亨附近配水庫用地興建五人足
球場發展計劃積極進行籌劃工作，而該署亦於是次會議提交了

該設施的概念設計圖，徵詢委員的意見。根據建築署的估計，

加建長者健體設施不會令工程超出 1,500 萬元的小型工程造價
上限，所以不會影響工程的落實。該署會於短期內再次向小型

工程撥款委員會提交上述工程的撥款申請，爭取早日落實工

程。至於工程獲撥款與否，是由有關撥款委員會因應各項撥款

申請的緩急先後次序而作出的決定，他希望委員諒解。該署將

於日後向委員會匯報有關計劃的最新進展。  
 

 
 
 
 
康文署  

(iii) 為了盡快落實局部開放葵涌公園的建議，康文署應委員會的要

求，研究以小型工程形式發展該公園部分用地。由於建造成本

超過 1,500 萬元，該公園未能以小型工程形式發展，要以工務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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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形式進行籌劃。該署會再就工程進行覆檢，並會向委員匯報

檢討的結果。  
 

康文署  

(iv) 由於市民對各項文康設施的需求不時有所改變，所以在進行工

程籌劃時，康文署會就擬建設施及整體設計徵詢區議會的意

見，並在政策及財政情況許可下，盡量考慮採納區議會的意見，

以滿足市民的需要。他相信，此機制可使擬建的設施達到委員

提出“大同小異＂的規劃原則。  
 

 

(v) 康文署曾邀請建築署研究在葵青區內游泳池加設恆溫設備的可
行性。根據該署的估價，上述改善工程的成本會超過 1,500 萬
元，因此須按照工務工程計劃的程序進行。由於各項工程需競

逐資源，在考慮各有關因素後，這項工程建議暫時未能優先處

理。  

康文署  

 
(vi) 至於人手配合的問題，他請劉玉明先生作出回應。   
 
(梁永權議員於下午三時二十分到達。 ) 
 
14. 劉玉明先生作出以下的回應：  
 
(i) 工程的建造與人手編制屬於兩項不同的工作範疇：該署的策劃

事務組負責就各項發展計劃及其配套的設施進行籌劃；至於落

成後設施的人手安排，這是由各區康樂事務辦事處按照實際需

要，制訂編制建議向當局申請所需人手。鑑於政府數年以來一

直凍結公務員的增聘，該署現時主要是通過外判工作，應付人

手需求的增加。為確保新建設施會有足夠的工作人手，葵青區

康樂事務辦事處會盡量爭取更多的人手及加強外判工作，以配

合新建場館的人手需要。此外，他亦感謝委員不時就地區工作

美中不足之處加以提點，令服務質素得以提升。   
 

 
 
 
 
康文署  

(ii) 他重申，青衣長亨附近配水庫用地興建五人足球場工程的撥
款申請不會因加入長者健體設施而有所延誤。他同時指出，長

宏的地區人士較早前向該署反映對上述工程的意見，例如該

設施的出入口位置。他們認為，地區上對足球場的需求不及對

長者設施大，因此建議發展重點改以該類設施為主。他請委員

就上述事宜提出意見，以便該署可根據居民的實際需要擬訂擬

建的設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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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主席提出以下的意見：  
 
(i) 委員關注到部分設施因缺乏人手而出現管理上的問題。康文署

嘗試通過外判工作以解決問題，但承辦商所聘請的員工往往對

場地管理及運作欠缺認識，根本不能獨立處理有關工作，直接

影響到各項設施的服務質素。她曾經目睹，承辦商的清潔工人

將垃圾掃入溝渠中，這與清理渠道的原意背道而馳。她促請該

署代表，將議員所提出的上述意見向該署總部反映，加強改善

管理設施的員工質素及加強他們對場地運作的認識，以提升服

務水平。  
 

 
 
 
 
康文署  

(ii) 醉酒灣堆填區於五、六十年代開始運作，當局早於七十年代已

計劃將該處發展為海岸公園，為附近荔景、麗瑤及祖堯的居

民提供環境幽美的休憩設施。可是，事至今日，葵涌公園仍未

能對外開放，而沼氣問題亦尚未得到根治，她對此感到遺憾。

她指出，委員對上述工程的延誤深表關注，並促請當局盡快以

小型工程或工務工程的方式，落實葵涌公園的發展，不要再荒

廢該片土地。   

 
 
 
 
康文署  

 
16. 雷可畏議員對青衣長亨附近配水庫用地興建五人足球場工程

提出以下的意見：  
 
(i) 由於區內欠缺足球場設施，以致部分青年須在屋的空地踢足

球，對位於地面的互助委員會構成很大的滋擾。因此，居民支

持在該區興建足球場。  
 

 

(ii) 除在工程內加入長者健體設施外，他認為康樂及文化文件第 19
／ 2005-2006 號所載的設計不應再作修訂，以免有關申請撥款的

程序一再拖延，令計劃難於二零零五／零六年度內得到落實。  

 

 
17. 主席說，有委員認為康樂及文化文件第 18a／ 2005-2006 號所載
工程的優先次序是可以接受的，而部分委員則建議將青衣第 4 區體
育館納入優先推行的計劃名單中，她請委員就有關事宜發表意見。  
 
18. 黃耀聰議員指出，葵涌公園的發展計劃已延誤多年，理應盡快

落實，但獲優先推行的計劃名單中卻沒有提及此項計劃，他認為並

不合理。他建議將該項工程列為首要發展的項目，並敦促康文署，

無論是以小型工程還是工務工程方式，也須盡早落實該項發展計

劃，以便早日局部或全面開放公園予公眾使用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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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 主席說，委員分別建議將  “青衣第 4 區體育館＂及“葵涌公園
－進一步發展＂項目列為首要處理的項目，她請委員訂出哪個工程

計劃應予較高的優先次序。  
 
20. 周立仁議員問及，委員現就康樂及文化文件第 18a／ 2005-2006
號所載有關二零零五／零六年度工程排列的優先次序提出意見，那

日後的工程會如何處理。  
 
21. 伍錫熙先生作出以下的回應：  
 
(i) 他回應黃光武議員於上文第 30 段的提問說，“青衣長亨附近

配水庫用地興建五人足球場＂工程會以小型工程形式申請撥款

進行工程。康文署會於稍後向小型工程撥款委員會提交撥款申

請，爭取資源，以期早日落實該項工程。  
 

 
康文署  

(ii) 據他了解，立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已就兩個市政局餘下的康樂

及文化設施工程進度徵詢區議會的意見，委員可就他們對康樂

及文化文件第 18a／ 2005-2006 號所載工程進展的意見轉達給該

事務委員會。委員會會將有關意見轉交康文署及民政事務局，

作為日後策劃及爭取資源的參考。他指出，兩個市政局遺下來

的工程共有一百多項，所涉及的資源龐大。現時葵青區內已有

兩項工程列入優先展開的工程計劃名單 (即上述文件附件二 )
中，康文署正積極進行工程的前期籌劃工作，透過政府的資源

分配工作，申請資源，以期盡快落實該兩項工程。  

 
 
 
 
 
 
康文署  

 
(iii) 葵涌公園前身為垃圾堆填區，加上幅員遼闊，發展工程所涉及

的技術問題頗為複雜，而且發展費用龐大，策劃工作因此需時

較長。與之比較，“青衣第 4 區體育館＂項目並沒有類似的問

題，若區內居民對該項設施有所需求，而政府的資源又許可的

話，該項計劃得到落實的機會較大。  

 

 
22. 丁衍華議員說，正因為“葵涌公園－進一步發展＂項目所涉及
的技術問題較多，該項工程才會延誤十多年之久。根據估計，改善

該公園的基本設施，以及發展公園各項設施的工程費用高達 5 至 6
億元。從客觀現實的角度上考慮，葵涌公園的發展計劃所面對的阻

力較大，而“青衣第 4 區體育館＂項目可得到落實的機會率相對較

高。因此，他同意本委員會應將“青衣第 4 區體育館＂項目的優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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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序排在“葵涌公園－進一步發展＂項目之前。至於後者，當局可
按部就班，逐步進行發展。  
 
(麥美娟議員於下午三時二十七分離開。 ) 
 
23.  主席同意，委員會在訂出建議的優先次序時，需要考慮客觀現
實。不過，“葵涌公園－進一步發展＂工程在區域市政局年代已進

行了第一期的發展，園內已設有照明系統及行人路，康文署應考慮

為該等設施進行維修，以便將公園對外開放。她指出，“青衣第 9
區地區休憩用地＂及“石蔭第 1 及 4 期地區休憩用地＂項目已被
列入康樂及文化文件第 18a／ 2005-2006 號附件二中的“ 25 項二零

零五年施政報告建議優先推行的工程計劃＂名單中。她提議根據委

員剛才的意見，將“青衣第 4 區體育館＂及“葵涌公園－進一步
發展＂項目提升為優先推行的計劃，優先次序如上排列。若有需

要，委員會可就此事進行表決。  

 
 
康文署  

 
(王雪盈議員於下午三時三十二分離開。 ) 
 
24. 雷可畏議員要求再次就此議題發表意見。  
 
25. 主席表示，雷可畏議員已發言兩次，根據會前訂明委員就每項

議程的發言上限，他不可再就此議題發表意見。  
 
26. 雷可畏議員認為，主席應在此議題開始討論前告知委員，康文

署會就康樂及文化文件第 18a／ 2005-2006 號所載各項工程計劃的優
先次序徵詢他們的意見。他對主席將此議題分開兩部分進行討論表

示不滿。  
 
(譚惠珍議員於下午三時三十八分離開。 ) 
 
27. 主席澄清，她在上文第 3 及 10 段已提醒委員，“立法會民政事

務委員會跟進兩個前市政局遺留下來的康樂及文化設施計劃小組委

員會＂就各工程的優先次序諮詢區議會，她並請各委員發表意見。  
 
28. 雷可畏議員堅持主席並沒有提及委員須列出各項工程的建議優

先次序。  
 
29. 主席重申，她剛才已給予委員足夠的機會，就各項工程的優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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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序提出意見。  
 
30. 雷可畏議員對主席的決定表示不滿。  
 
(雷可畏議員於下午三時四十分離開。 ) 
 
31. 主席說，她已於上文第 23 段建議了各項工程的優先次序。綜合

委員的意見，將“青衣第 4 區體育館＂項目的優先次序排列在“葵

涌公園－進一步發展＂項目之前，會對爭取資源有利。  

 
32. 委員通過採納上文第 23 及 31 段有關須獲優先推行的計劃次序

建議。  
 
33. 主席表示，區議會秘書處會將本委員會的意見轉交“立法會民

政事務委員會跟進兩個前市政局遺留下來的康樂及文化設施計劃小

組委員會＂和康文署考慮。  
 

秘書處  

34. 伍錫熙先生說，康文署曾經研究發展葵涌公園的部分用地為休憩

公園及苗圃，以便盡快落實局部開放公園的建議。其後，該署與葵

涌公園－進一步發展工程工作小組進行磋商，工作小組成員認為如

工程的發展範圍以靜態休憩設施為主，恐未能吸引市民使用，影響

公園的使用率。該署因應工作小組的建議，研究在公園設立多用途

草坪的可行性，因工程費用超過 1,500 元，以致工程未能以小型工程
的形式落實計劃。不過，該署會繼續跟進公園的發展計劃，並按照

工務工程計劃的程序進行發展。與此同時，他請委員考慮，是否會

重新考慮以小型工程形式發展部分地方為休憩公園及苗圃的建議，

以期早日局部開放公園予市民使用。若委員同意有關安排，該署會

再與建築署研究計劃的可行性，及向委員會作出匯報。  

 
(李志強議員於下午三時四十分到達。 ) 

 

 

35. 主席請康文署在進行“葵涌公園－進一步發展工程＂工務工程
籌劃工作的同時，研究以小型工程的形式落實公園的發展計劃，並

按上文第 34 段的建議跟進公園短期內的發展。  

康文署  

 
 


